
福田区政数局常年法律顾问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福府〔2020〕35

号文印发）规定，为加强我局履职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提高内部

风险防范能力，保障各项事务合法合规开展，拟聘请具有丰富的职业

经验的优质、高效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我局及中心常年法律顾问，协助

进行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普法学习培训等工作。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常年法律顾问应按照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覆盖政府决策行为及

行政职权运作的全过程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查；

（四）政府合作、投资、采购合同及各类行政协议审核；

（五）各类法律纠纷、信访事件、突发事件法律问题咨询；

（六）信息公开合法性审查；

（七）法治宣传教育；

（八）我局交办的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涉法事务。

常年法律顾问应对我局相关法律环境及行业状况予以关注，出具

法律意见前应充分了解聘任单位交办的涉法事务相关法律事实背景

及目的等情况，针对不同涉法事务特点进行审查，明确提出是否合法

合规结论，并说明理由依据，同时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在提供法律

服务的过程中，常年法律顾问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服务内容，制作《审



查报告》《法律意见书》《法律风险提示书》《法律建议书》等不同

文书，形成书面工作成果。常年法律顾问需派驻至少一名律师（需持

有效的《律师执业证》）作为我局驻点人员，负责协助处理我局的日

常法律事务。

三、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服务地点：深圳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

的利润。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

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

不做调整；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

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

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

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毫无

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

6.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

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项目情

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响应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



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

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

险。

（四）付款方式：预算金额为 12 万元，于合同签署后支付首付

款 30%，3.6 万元；合同履约期满后支付 70%尾款，8.4 万元。

（五）验收：采购人在项目服务期到期后，将按照合同约定的服

务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逐项验收。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没有充分及时履行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守约方由此造成的损失，即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等全

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公告

费、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


